芜湖新兴铸管三山区环保无水炮泥和有水炮泥技术协议
一、无水炮泥

（一）、供货产品名称：环保无水炮泥（结合剂：树脂）
（二）、产品满足技术要求：
1、理化性能指标
	化学成分，%
	Al2O3
	≥15

	
	SiO2
	≥30

	
	SiC
	≥12

	
	游离C
	20-25

	体积密度，t/m3
	150℃，24h
	≥1.65

	抗折强度，MPa
	1200℃，3h
	4.8

	耐压强度，MPa
	
	19.1

	线变化率，%
	
	–1.0

	结合强度
	常温
	≥0.6MPa

	气孔率
	
	25%左右

	可塑性指数
	
	9~13


2、供方供货时要提供主要指标检验报告和出厂日期，需抽查。

二、使用要求及考核：
1、确保铁口深度控制在2700~3000mm之间，不出现隔层现象，出现隔层考核300元/次。
2、炮泥要具有良好的耐冲刷性，正常生产时每炉出铁时间能达到70分钟以上，少于60分钟考核200元/次，少于50分钟，或铁未出净（少出30吨以上）就来风堵口，考核300元/次，连续两炉次加倍考核，超过两炉次暂停用。
3．铁口难开（超过15分钟打不开）或炮泥难打入，一次考核200元；因炮泥质量原因动氧烧铁口一次考核300元；因铁口浅造成高炉减风出铁，一次考核500元。
4、达到公司环保要求，确保高炉生产，因炮泥原因造成无组织外排每发生一次考核2000元，构成环保事故的冒大烟一次考核20000元，以高炉和事业部、安环处统计为准。
5、因质量问题造成高炉铁口浅引发铁口事故（跑大流等），直接取消供货资格并追究造成的损失。
6、如乙方供应的炮泥频繁达不到高炉铁口深度、出铁时间或安全环保要求，甲方随时可以进行退货或更换厂家。
7、若因乙方供货不及时影响甲方生产，取消供货资格，并考核20000元/次。
8、甲方使用炮泥根据供货情况安排乙方负责一个铁口供货，做对比，包括单耗、使用效果，如乙方综合效益较差，甲方有权停止乙方供货资格。
9、甲方在使用过程中，发现炮泥有问题，供货方（乙方）必须两天内到现场协助解决。

10、以上对厂家的考核由炼铁部提供考核数据，炉料部负责执行。
二、有水炮泥

（一）产品技术性能

1、理化性能指标

	有水炮泥技术指标

	项目
	检测条件
	规格值

	粒度组成（%）
	＜0.21mm
	35-60

	化学成分（%）
	Al2O3
	　
	≥25

	
	C
	　
	≥8

	结合方式
	硅溶胶结合

	备注：提供为1000立方级以上高炉供货证据


2、供方供货时要提供主要指标检验报告和出厂日期，需抽查。
（二）使用要求和考核

1、每月供货按照25吨标准供应，如果需增加用量，提前一周通知供货方，如因供货方送货不及时造成甲方损失，将一次考核供货方20000元，并有权终止合同，如果供货方每月送货量超过25吨，多余量不予结算。
2、如供货方送达的有水炮泥质量原因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如沙坝倒搭，环保事故等，甲方根据损失进行考核供货方，起步500元，上限2万元，严重的甲方将有权终止合同，对于考核，甲方将拿出考核依据。
三、包装、运输及服务要求：
1、大袋用吨包包装，吨袋里用编织袋分包。

2、为保证炮泥质量稳定性，供方要保证困泥时间10~15天，不可过短或过长，每袋标明生产日期，每批次提供质量检验报告。
3、需方使用部门电话通知供方将约定数量产品运送到指定地点，保证包装完好。
4、不合格需退货炮泥要及时从现场清理走。

5、包装袋要求牢固可靠，大袋包装有吊装带，如因吊装过程中包装不牢发生脱落或不能吊装甲方考核乙方1000元/次，同时出现的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。

四、费用结算

承包采用吨铁承包制，按照使用炮泥对应铁水量结算。

五、安全要求：

乙方负责现场服务人员安全，不违反甲方安全、现场、能源管理规定。
本协议中出现的乙方和供货方，都为供货方。






